
切  結  書

本      依「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」第 13 條第

2 項規定申請展延登記執照有效期限，因尚無法檢

附「登記執照有效期限內受僱人員至少一位參加第

20 條訓練或講習合格之證明文件」，惠請  貴府先

同意展延登記執照有效期限至    年   月   日。

本     同意於    年   月   日前提出訓練或講習

合格之證明文件（此訓練或講習不計入展延後之訓

練或講習紀錄），並申請換領有效期限至   年

月

    日之登記執照。本     倘逾期未提供前開證明

文件或經審查不合格者，原登記執照自動失效。

     此致

      政府

公司行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業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設立登記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範 本



登記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切  結  書

本 公司 依「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」第 13 條第

2 項規定申請展延登記執照有效期限，因尚無法檢

附「登記執照有效期限內受僱人員至少一位參加第

20 條訓練或講習合格之證明文件」，惠請  貴府先

同意展延登記執照有效期限至 104 年 3 月 31 日。

本 公司 同意於 104 年 3 月 31 日前提出訓練或講習

合格之證明文件（此訓練或講習不計入展延後之訓

練或講習紀錄），並申請換領有效期限至 108 年 12

月 31 日之登記執照。本 公司 倘逾期未提供前開證

明文件或經審查不合格者，原登記執照自動失效。

     此致

新北市政府

公司行號名稱：○○工程有限公司          

負責人姓名：王 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業地址：新北市三峽區 XX 路 1 段 3 號 5 樓

範 例



設立登記日期：99 年 1 月 1 日              

登記字號：新北電證甲字第 DD1000XX 號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03  年  12  月  15  日


